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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管理岗位设置管理办法（试行） 
 

为保证我校管理岗位聘任工作的顺利实施，使管理岗位设置更加合理、规

范、科学，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及《东北大学关于实行岗位聘用制度改革的

意见》、《东北大学岗位设置方案》，特制定本办法。 

一、 指导思想 

    管理岗位设置要符合职员制要求，满足学校管理工作和管理队伍长远发展

的需要，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管理水平、增强单

位运转效能，逐步建设一支了解和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思想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德才兼备、与时俱进、结构合理、能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专

业化管理队伍，为实现学校总体办学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按需设岗  精干高效 

以管理职能、管理幅度、机构设置、业务范围、工作量及相关政策规定等

为参考要素，结合学校实际工作需要，设置各类各级岗位，做到按需设岗、岗

职相符。岗位设置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到岗位级别与工作需要相符合，岗位数

量与实际工作量相适应。 
（二）分类管理  优化结构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结合单位性质、机构职能、业务范围和职务、职级等

因素，对各类各级岗位实行分类管理。以能够满足协调处理各项事务的基本需

要为前提，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优化各类各级人员结构比例，确保岗位设置的

合理性和科学性。 

（三）协调统一  权责一致 

管理岗位的设置，应有利于管理工作统一指挥、运转协调，以进一步强化

组织领导、提高组织效能。根据各管理机构职能范围、工作任务进行职权的合

理划分，同时明确各层级岗位的职责范围，确保职、权、责相一致，实现各司

其职、各行其权、各负其责，保证管理信息的畅通。 

三、岗位核定 

管理岗位是指担负领导职责或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主要设置在校机关、

学院（部）机关、直属部门机关等部位。管理岗位分为职员岗位和非职员岗位。

其中，职员岗位主要指校机关具有明确党务和行政管理职能的岗位和学院（部）

机关及直属部门机关需配备专职管理干部的岗位。 

（一）校机关各部门管理岗位数量的核定 

以管理幅度、机构设置、部门性质、业务范围、工作量等为参考要素，结

合队伍现状及事业发展需要确定岗位数量。 

（二）学院（部）机关管理岗位数量的核定 

学院（部）领导的岗位数量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核定，其他管理岗位根



第 2 页 共 4 页 

据内设机构的不同一般分为学院（部）办公室管理岗位、教学科研办公室管理

岗位和学生工作办公室管理岗位，具体核定办法如下： 

1、学院（部）办公室管理岗位数量的核定 

以学院（部）教职工数量、管理工作量为主要参考要素，确定各学院（部）

办公室管理岗位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Sn＝
P

A n Kn＋C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 

①Sn：各学院（部）办公室管理岗位数量。 

②An：各学院（部）教职工数量。 

③P：学院（部）办公室管理岗位当量。 

④Kn：各学院（部）办公室工作量调节系数。 

⑤C：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调节的岗位数量。 

说明： 

根据学院（部）管理工作规律及目前我校各学院（部）的规模，学院（部）

办公室管理岗位数量最多不超过 5个。 

2、教学科研办公室管理岗位数量的核定 

（1）教学秘书岗位 

以学院（部）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数量、教学工作量为主要参考

要素，确定各学院（部）教学科研办公室教学秘书岗位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Sn＝
P

A n Kn＋C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 

①Sn：各学院（部）教学科研办公室教学秘书岗位数量。 

②An：各学院（部）学生总量（基础学院为全校一年级本科生总数）。 

③P：各学院（部）教学科研办公室教学秘书岗位当量。 

④Kn：各学院（部）教学科研办公室教学工作量调节系数。 

⑤C：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调节的岗位数量。 

（2）其他岗位 

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平台建设等工作量较大的学院（部）可根据实际情

况设置相应的管理岗位。 

3、学生工作办公室管理岗位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及有关文件精神，以学

生数为参考要素，确定学院（部）学生办公室管理岗位数量。具体核定标准如

下： 

（1）本科生专职辅导员岗位 

每 200 个本科生设置 1个本科生专职辅导员岗位。 

（2）研究生专职辅导员岗位 

每 500 个研究生设置 1个研究生专职辅导员岗位。 

（3）其他岗位 



第 3 页 共 4 页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管理岗位。 

（三）直属部门机关管理岗位数量的核定 

以管理幅度、机构设置、部门性质、业务范围、工作量等为参考要素，结

合队伍现状及事业发展需要确定岗位数量。 

四、岗位设置 

（一）职员岗位的设置 

1、岗位等级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及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我校职员岗位共分 8个等级，

具体岗位名称为：三级职员岗位、四级职员岗位、五级职员岗位、六级职员岗

位、七级职员岗位、八级职员岗位、九级职员岗位、十级职员岗位。 

2、岗位结构比例 

根据国家人事部、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我校职员岗

位结构比如下： 

六级职员及以上岗位不超过全校管理岗位总量的 35%，其中三、四级职员岗

位按教育部批复设置，五级、六级职员岗位比例按 1:2 控制;七级职员及以下岗

位不少于全校管理岗位总量的 65%，其中七级、八级职员岗位总量不少于全校管

理岗位总量的 55%，七级、八级职员岗位比例按 2:1 控制。 

3、各类各级职员岗位的设置 

职员岗位分为领导职务岗位和其他职级岗位，具体设置办法如下： 

（1）领导职务岗位的设置 

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四级及以上岗位按校级领导班子职数确定。五级

及以下岗位按部门各级领导职数设置。 

（2）其他职级岗位的设置 

其他职级岗位由学校在岗位总量及结构比例控制下，根据事业发展需求及

实际情况统一设置。其中六级及以上岗位原则上设置在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综合

性、全局性较强的，或业务能力、政策水平要求较高的管理岗位。 

4、其他 

（1）三、四级职员岗位的数量由教育部核定后设置。 

（2）校机关明确具有专业技术水平条件要求的领导职务岗位依据干部人事

管理权限核定、设置，且原则上以五级及以上职员岗位为主。 

（二）非职员岗位的设置 

非职员岗位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设置。 

五、岗位管理 

（一）学校每三年对各单位的岗位数量及岗位设置重新进行核定。 

（二）当某单位管理职能、机构设置、业务范围、工作量等发生明显变化

时，学校将视具体变化情况，对其岗位设置做相应调整。其中： 

1、增设岗位 

各单位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可向学校申请，学校将视具体情况调整其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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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设置。 

（1）管理职能、业务范围明显扩大或工作量明显增加。 

（2）单位内部增加职能或增设机构。 

（3）其它特殊情况。 

2、减少岗位 

各单位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学校将视具体情况调整其岗位设置。 

（1）管理职能、业务范围明显缩小或工作量明显减少。 

（2）单位内部减少职能或机构。 

（3）其它特殊情况。 

六、附则 

（一）本办法由组织部、人事处负责解释，特殊问题由学校研究决定。 

（二）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